江西师范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
创新创业学院
	校创字〔2025〕12号


关于做好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结题项目指导教师工作量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江西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校发〔2025〕32号）文件精神，为做好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大创训练计划”）结题项目指导教师工作量认定工作，保障大创计划项目顺利实施，现就2025年大创计划结题项目指导教师工作量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2025年度已完成结题验收的国家级、省级大创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校内）工作量。

二、申报要求

（一）工作量计算标准严格按照《江西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执行：

国家级结题项目：每项按20个工作量计算；

省级结题项目：每项按10个工作量计算；

校级结题项目不予计算工作量。

（二）每位指导教师（排名第一）同年同级别指导项目数不超过3项，工作量按结题项目实际数量核算，且仅在结题验收当年根据指导教师申请予以认定。
（三）项目指导教师须按要求填写《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结题项目指导教师工作量申报表》（见附件），确保信息准确、完整。

三、申报流程
（一）各学院通知符合条件的大创训练计划结题项目指导教师进行申报；

（二）指导教师填写《工作量申报表》，由第一指导教师签名；

四、材料报送
请各学院于2025年12月18日下午5:00前将以下材料打包发送至唐雅倩OA邮箱：

1.《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结题项目指导教师工作量申报表》Word版；

2.经第一指导教师签名后的扫描版PDF文件。

文件命名格式：文件中的序号+项目名称+级别+第一指导老师姓名（示例：32号+XX项目研究+国家级+张三）。

五、其他事项
（一）逾期未报送或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视为自动放弃本年度工作量申报资格；

（二）工作量认定结果经相关部门审核后核算；

（三）如有疑问，请联系双创中心唐雅倩，联系电话：15270922620。

附件： 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结题项目指导教师工作量申报表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
                        2025年12月12日

附件

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结题项目指导教师工作量申报表
	项目名称
	立项等级
	立项编号
	文件中对应序号
	指导老师姓名
	所在单位
	工号
	职务或职称
	申报工作量（个）
	备注

	
	示例：国家级立项/省级立项
	
	
	
	
	
	
	
	

	
	
	
	
	
	
	
	
	
	

	总计（个）

	
	


备注：国家级结题项目指导教师每年每个按20个工作量计算，省级结题项目指导教师每年每个按10个工作量计算

                                                第一指导老师签名：                                         

                                                   年   月    日
